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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研究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培養學生的獨立研究精神，特制定個別 

指導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個別指導課程旨在針對學生的研究方向，提供一對一的學術指導，以深

化學生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技能。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 110學年與 111學年入學之道學碩士三年級學生。 

第四條 開設原則 

1. 本課程由學生依個人研究興趣及需求，向欲指導之教師提出申請。 

2. 授課教師須具備相關學術背景，且同意提供個別指導。 

第五條 課程內容與要求 

1. 本課程內容應涵蓋學生研究領域的深入學習與研究工作。 

2. 指導教師須定期評估學生進度，並提供必要的指導與反饋。 

3. 評量方式由指導教授訂定，於課程開始時告知學生。評量可包括學生的

研究進度報告、參與討論、作業成果等。 

4. 學生須於課程結束前提交研究報告或成果展示。 

5. 應遵守學術研究倫理，不得有抄襲、造假等違反學術誠信的行為。 

第六條 課程申請與審核 

1. 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二週向授課教師提出申請，並填妥「個別指導課

程計畫表」。申請表須經授課教師、所長、教務長簽名同意後，繳交教務

處課務組。 

2. 課程一經批准，不得隨意更改課程內容或授課教師，學生如需辦理停

修，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學分規定 

1. 個別指導課程的學分數由各指導教授根據其學術要求自行設定。 

2. 學生於研究所期間，最多可計入 3學分之個別指導課程學分。 

3. 每學分至少十八小時的個別指導時間。 

第八條 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執行，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